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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2014-013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3月14日以专

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2014年3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

由董事长包文东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到董事7名。独立董事管云鸿先生因公出

差不能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独立董事龙超先生出席了本次董事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非

独立董事胡德才先生因公出差，委托非独立董事程辉明先生出席了本次董事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公司全体监事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临沧

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28,443,986.46元及自有资金39,836,013.54元， 共计68,280,

000.00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28,443,986.46元及自有资金

39,836,013.54元，共计68,280,000.00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40%的股权。

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和保荐代表人同意云南锗业使

用超募资金28,443,986.46元及自有资金39,836,013.54元， 共计68,280,000.00元收购刘

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0%的股权事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

公告》。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3,827,800元补充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缺口。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33,827,800元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缺口。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资金缺口的公告》。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实施“大寨锗矿膏体充填系统项目”

的议案》；

同意使用13,205,000.00元自有资金实施“大寨锗矿膏体充填系统项目”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大寨锗矿膏体充填系统项目”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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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3月14日以专

人递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并于2014年3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由监事会主席尹淑娟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临沧

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股权是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结构，增加公司锗资源储量、扩大产能，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

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28,443,986.46元及自有资金39,836,013.54元，共计68,280,

000.00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

公告》。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3,827,800元补充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缺口。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资金缺口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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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临沧

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40%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通过收购采矿权所有人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韭菜坝公

司” ）股权的形式间接取得该采矿权，矿山的《采矿许可证》所有权人无需国土资源部门批

准更名，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即可。

2、本次采矿权标的保有锗煤资源储量18.98万吨、平均锗品位581.35克/吨、金属量

110.34吨，与实际开采可能存在差异。

3、本次收购的矿山矿产资源已具备开采条件。

4、本次采矿权权属不存在限制或者争议。

5、目标矿权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均在有效期内，公司将在有效期到期前及时

办理延期手续。

2014年3月20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4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28,443,986.46元及自有资金39,836,

013.54元，共计68,280,000.00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0%

股权。 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634号文核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2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30.00元。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96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901,196,

706.96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中349,464,200元拟投资于“高效太阳能电池用锗单晶及晶

片产业化建设项目”和“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 ，其余551,732,506.96元为超募资

金。

截至2014年3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前，公司超募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如

下：

1、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已使用120,000,000元超募资金归

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2、经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112,121,700

元，出资设立“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

3、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使用超募资金31,500,000元同其

他两名股东出资设立“武汉云飞光纤锗材料有限公司” （暂定名）；

4、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使用超募资金42,000,000元进一

步收购北京中科镓英半导体有限公司股权；

5、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使用超募资金50,000,000.00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已于2011年10月10日全部归还并

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使用超募资金35,000,000.00元用

于收购临翔区章驮乡中寨朝相煤矿采矿权；

7、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使用超募资金50,000,000.00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已于2012年10月22日全部归还

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8、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使用超募资金95,470,000元实施

“砷化镓单晶材料产业化建设项目”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

意公司变更“砷化镓单晶材料产业化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并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66,

830,000元设立控股子公司云南鑫圆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负责实施“砷化镓单

晶材料产业化建设项目” ；

9、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使用35,000,000元超募资金收购

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昌军煤矿采矿权；

10、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使用30,000,000元超募资金

收购临翔区博尚镇勐托文强煤矿采矿权；

11、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以4,500,000元的总价款向烽

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武汉云晶飞光纤材料有限公司10%的股权,上述

款项目前已汇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12、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使用超募资金28,000,000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已于2014年3月3日全部归还并

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13、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超募资金77,787,738.92元收购

自然人刘强、杨绍昌、李建明、何文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60%的股权；

14、截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前，公司超募资金共实现利息收入22,452,

790.42元，银行手续费支出1872.00元。

截至2014年3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前，公司未做使用安排的超募资金

余额为28,443,986.46元。

二、交易概述

2013年9月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

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60%股权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77,787,

738.92元及自有资金282,261.08元，共计78,070,000.00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杨绍昌、李建

明、何文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60%的股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分别于2013年9月1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

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60%股权的公告》。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增加公司锗资

源储量、扩大产能，促进公司持续发展，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28,443,986.46元及自有资金

39,836,013.54元，共计68,280,000.00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的韭菜坝公司剩余40%的股

权。

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即可实施，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此次交易对手方系自然人刘强先生

刘强，男，中国籍，身份证号码：533521********0056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临沧市临翔区博尚镇户有村

注册号：530902100003710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万元正

实收资本：贰仟伍佰万元正

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包文东

经营范围：锗冶炼、加工、销售、煤炭开采、加工、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二00三年九月十二日

此次收购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本公司

1500.00 60.00

刘强

1000.00 40.00

2、标的公司业务经营情况

韭菜坝公司下辖五个车间（即：矿山车间、火法冶炼车间、湿法车间、高纯车间、布袋加

工车间），拥有完整的锗煤开采、加工、提纯工艺，主要产品为锗精矿、二氧化锗。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韭菜坝公司经审计的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 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0,752,119.17

负债总额

11,000,481.73

净资产

29,751,637.44

应收款项总额

3,982,044.28

项 目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6,547,454.57

营业利润

-2,878,926.86

净利润

-4,036,045.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31,691.53

4、标的公司采矿权情况

韭菜坝公司持有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许可证》，临沧韭菜

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权为韭菜坝公司所有，主要情况如下：

（1）《采矿许可证》主要内容

证号：C5300002011011240115721

采矿权人：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临沧市临翔区

矿山名称：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煤、锗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3.00万吨/年

矿区面积：1.0538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壹年，自2013年11月5日至2014年11月5日

发证机关：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开采深度：由1920米至1800米标高，共有8个拐点圈定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点号

X

坐标

Y

坐标 点号

X

坐标

Y

坐标

1 2639311.99 33601048.49 2 2638896.99 33601783.49

3 2638486.99 33601611.49 4 2637916.99 33601063.49

5 2637443.99 33601283.48 6 2637351.99 33601120.48

7 2638014.99 33600763.48 8 2638736.99 33600703.49

（2）根据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

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云陆矿采评报2014第017号），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评估

范围内保有含锗煤资源储量（111b＋122b＋331＋333）18.98万吨、平均锗品位581.35克/

吨、金属量110.34吨。 “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

价值为14,765.40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亿肆仟柒佰陆拾伍万肆仟元整。

（3）采矿权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自2013年11月5日至2014年11月5日，目前仍在有

效期内，待有效期满后，韭菜坝公司将积极办理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延续。

（4）目前的开发利用情况：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属于生产矿山，

目前拥有年产3万吨锗矿石矿山一座；

（5）该采矿权权属最近三年未发生变更；

（6）该采矿权无质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7）此次股权收购的标的企业韭菜坝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韭菜坝公司所拥有的

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权的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地质环境保证金、

煤矿瓦斯治理专项基金、采矿权登记费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所有相关费用已按时足额

缴纳，矿山从首次开采至今生产正常，采矿权权属无争议；采矿权及矿山资产权属清晰，转

让方及韭菜坝公司从未就该采矿权及矿山资产设定任何抵押、质押、担保等，也不存在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引起产权纠纷的情形。

（8）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开采锗矿4.80吨（金属量），实现营业收入

2,677.78万元，实现净利润852.54万元；2012年开采锗矿1.52吨（金属量），实现营业收入2,

357.89万元，实现净利润-1,087.14万元；2013年度开采锗矿3.85吨（金属量），实现营业收

入1,654.75万元，实现净利润-403.60万元。 2014年1至2月，开采锗矿0.20吨（金属量），实

现营业收入52.50万元，实现净利润-103.41万元。

（9）矿业权权利人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该矿采矿权时，已取得开采许可

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自2013年4月24日至2016年4月24日。

5、交易标的的其他情况

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潜在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

罚事项，也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引起产权纠纷的情形。

标的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此次除交易对手方及本公司外，无其他股东，无需其他股

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6、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

评估，并出具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4）第KMV1032

号】。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在矿山服务年限持续经营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

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4,075.21万元，评估价值为18,707.48万

元，增值额为14,632.27万元，增值率为359.06%；总负债账面价值为1,100.05万元，评估价

值为1,055.52万元，减值额为44.53万元，减值率为4.05%；净资产帐面价值为2,975.16万元，

净资产评估价值17,651.96万元，增值额为14,676.80万元，增值率为493.31%。

（2）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17,536.00万元，

增值额为14,560.84万元，增值率489.41%。

评估人员基于对评估结论的分析及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更能反映目标资产的真实价值。 故决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目

标资产的最终评估结果。

（3）最终评估结果

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

值为17,651.96万元。

即：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40%的股权价值为7,060.78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4年3月20日，公司（甲方）与刘强（乙方）签署了《关于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权转让合同》。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合同各方同意，甲方作为资源整合的主体以收购转让方所持有的韭菜坝公司股权

的方式对韭菜坝公司进行整合。

2、标的股权

甲方拟收购转让方所持有的韭菜坝公司1,000万元出资（占韭菜坝公司注册资本的

40%）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权益。 关于目前韭菜坝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

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向甲方转让出资额

（

万元

）

刘 强

1,000.00 40 1,000.00

云南临沧鑫圆锗

业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60

合计

2,500.00 100 1,000.00

3、本合同各方的陈述和保证

①甲方的陈述和保证

甲方保证其具有签署与履行本合同所需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且直至本合同完成

日仍将持续具有充分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各项义务的能力。

甲方承诺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及时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甲方保证配合韭菜坝公司办理股权转让所需的相关手续。

②转让方的陈述和保证

转让方保证其具有签署与履行本合同所需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且直至本合同完

成日仍将持续具有充分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各项义务的能力。

转让方保证其所持有的韭菜坝公司的股权真实、完整、合法、有效，未有任何质押、冻结

或其他权利限制或瑕疵，也不会受到任何其他方的追索。

乙方保证，依据本合同的约定向甲方转让韭菜坝公司股权的行为。

4、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①根据《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40%股权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4）第KMV1032号】，

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7,651.96万元。 即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临沧韭菜坝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40%的股权价值为7,060.78万元。 经合同各方协商，最终确认此次转让方

向甲方转让的韭菜坝公司40%股权的总价款为6,828.00万元（人民币，下同）。

②甲方按以下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本合同签订并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转让方支付30%的预付款,即2048.4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转让方支付本次

股权转让总价款的剩余部分。

③甲方应按本合同的约定将上述款项汇入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甲方在向其支付

股权转让款时，有权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④转让方收到甲方付款后，应向甲方出具相应的收据。

5、股权过户

在本合同生效后7日内，甲乙双方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提交相关资料，积极配合

韭菜坝公司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6、违约责任

①如果由于一方过失，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失方承担违约责

任。

②如果甲方未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是因乙方自身原因而未能在约定期限内

办理完成股权过户手续，则违约一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计算方式为从逾期日

起算，每逾期一日，违约一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本合同总金额万分之一的违约金。

7、本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签字之日起成立，自甲方

董事会批准之日生效。

六、收购标的股权后的其他安排

完成此次收购后，公司将对韭菜坝公司进行全面地技术升级、改造，依靠本公司的技术

积累，加快技术工艺改进、完善产业链，进一步提高其资源利用效率，以此提高其盈利能力。

七、矿业权投资的合规性

1、此次收购标的企业下属的矿山与公司现有矿山相同，均属于含锗煤矿，本公司具有

成熟的锗冶炼生产技术和完善的产业链，具备矿业权开发利用所需的技术、资金和市场条

件；

2、本次通过收购股权控制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权，是在临沧市

政府主导下的资源整合的一部分，收购过程和相关手续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3、本次收购的标的企业下属的采矿权已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八、收购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韭菜坝公司主要从事锗矿开采、加工、销售，主要产品为锗精矿、二氧化锗，拥有丰富的

锗矿石储量，拥有完整的锗矿开采、加工、提纯工艺，具备年产8吨二氧化锗的生产能力。 此

次收购前，韭菜坝公司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此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韭菜坝公

司100%股权，韭菜坝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韭菜坝公司系临沧地区除公司外最大的锗产品生产企业，其拥有丰富的锗煤资源和一

条从矿山开采到火法富集、湿法提纯为一体的生产线，此次收购后有利于增加公司锗资源

储量，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源优势，同时，有利于扩大公司产能，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九、专项意见说明

1、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股权是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结构，增加公司锗资源储量、扩大产能，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

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28,443,986.46元及自有资金39,836,013.54元，共计68,280,

000.00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

2、独立董事意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634号文核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2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30.00元。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96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901,196,

706.96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中349,464,200元拟投资于“高效太阳能电池用锗单晶及晶

片产业化建设项目”和“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 ，其余551,732,506.96元为超募资

金。 截至2014年3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前，公司未做使用安排的超募资金

余额为28,443,986.46元。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增加公司锗资

源储量、扩大产能，促进公司持续发展，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28,443,986.46元及自有资金

39,836,013.54元，共计68,280,000.00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40%的股权。

我们认为，此次收购股权有利于增加公司锗资源储量、扩大公司产能，增强公司盈利能

力。 此次股权收购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对此，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28,443,986.46元及自有资金39,

836,013.54元，共计68,� 280,000.00元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40%的股权。

3、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和保荐代表人同意云南锗业使用超募资金28,443,986.46元及自有

资金39,836,013.54元，共计68,� 280,000.00元收购刘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40%的股权事项。

十、备查文件

1、《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

自有资金收购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专项核查意见》；

5、《关于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

6、《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韭菜坝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云陆矿采评报

〔2014〕第017号）；

7、《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自然人刘强持有的临沧韭菜坝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40%股权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4）第KMV1032号】）。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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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资金缺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4年3月20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缺

口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3,827,800元补充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缺口。 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634号文核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2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30.00元。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96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901,196,

706.96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中18,787.83万元拟投资于“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项目” ）。

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投资总额

（

万

元

）

募集资金使用额

（

万元

）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

目

20,287.83 18,787.83

本公司 临沧

2010年10月19日，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并

将其作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设立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昆明云锗” ），昆明云锗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其中，使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募集资金18,787.83万元，使

用超募资金 11,212.17万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0年9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使用超募资金的公告》以及2010年10月20日在上述媒

体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1年10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红外光

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由临沧市临翔区南京凹186号变更至昆明市新城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B-5-5地

块。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1年10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公告》。

变更后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投资总额

（

万

元

）

募集资金使用

额

（

万元

）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

20,287.83 18,787.83

昆明云锗高新技

术有限公司

昆明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项目资金缺口的说明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使

用额

（

万元

）

项目进展情况

红外光学

锗镜头工

程建设项

目

20,287.83 18,787.83

截至目前

，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完成项目的厂房建设

，

设备购买

、

安

装

、

调试

，

且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

但因厂址的变更导致项目土地征用

费

、

配套生活设施等费用增大

；

同时为将来项目工艺进一步升级

、

改

造

，

增加预留厂房建设

，

使得厂房建设投入增加

；

加之近年来物价

、

人

工上涨等因素导致项目出现资金缺口约

3,382.78

万元

。

（二）使用自有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原因及影响

因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厂址由云南省临沧市变更至昆明市，导致项目土地征用费、

配套生活设施建设等费用增大；同时为保证项目在建成后能够更好地运行，对今后生产工

艺进一步升级、改造，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增加了预留厂房的建设，导致厂房建设投资增

加；且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方案均根据上市前的成本、费用进行测算，近年来，原材

料、人工成本等大幅上涨。 上述因素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

项目” 产生3,382.78万元的资金缺口。

通过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补充上述项目资金缺口，能解决

资金缺口的问题，有利于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后期的顺利运行。

（三）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具体情况

本次昆明云锗用于补充项目资金缺口的资金将用于项目运行所需的流动资金。 本次

昆明云锗使用自有资金补充项目资金缺口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改变原项目的整体投资方

向，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资金来源

经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在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注册设立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昆明云锗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其中，使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18,787.83�

万元，使用超募资金 11,212.17万元。

本次昆明云锗将使用上述11,212.17万元自有资金中的3,382.78万元补充项目资金缺

口。

四、审批程序

1、董事会审议

2014年3月20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缺

口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3,827,800元补充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缺口。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因土地征用费、配套生活设施建设等费用增大，

厂房建设投入增加及物价、人工上涨，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负责

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出现资金缺口约3,382.78万元，

鉴于补充资金缺口有利于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后期的顺利运行，且不改变原项目的整体投资

方向，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3,827,800元补充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缺口。

3、监事会审议

2014年3月20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缺

口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3,827,800元补充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锗镜头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缺口。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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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大寨锗矿膏体充填系统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4年3月20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实施“大寨锗矿膏体充填系统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1320.50万元自有资金实施

“大寨锗矿膏体充填系统项目” 。 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

公司拟在大寨锗矿矿区内建立起一套膏体充填系统，系统将采用膏体充填法，将矸石、

炉渣、水泥和水等材料按一定比例混合搅拌后通过充填工业泵充填采空区，起到支撑顶板

的作用。

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井巷配套工程、厂房基建工程、充填系统、搅拌系统、破碎系

统、在线监测系统、地面其他配套工程的建设。

本项目将由本公司负责实施，建设工期为：2014年4月至2014年8月。

二、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

1、项目预计总投资为1320.50万元；

2、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项目建设对公司影响

公司大寨锗矿目前采用的是袋装矸石充填采矿法，工人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较低。

膏体充填系统建成后，将矸石、炉渣、水泥和水等材料按一定比例混合搅拌后通过充填工业

泵充填采空区，起到支撑顶板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矿井的安全开采技术、降低采矿劳动强

度，提高采矿效率，进而降低采矿成本；同时，膏体充填的原料来源于公司已使用的无回收

价值的废弃炉渣，项目的运行将减少废弃炉渣的堆放，有效地保护矿区及周边自然生态环

境。

四、投资风险

1、原料风险

本项目原料为矸石、炉渣、水泥，目前在矿山开采、火法富集过程中均会产生大量矸石、

炉渣，能够满足项目原料需求。

2、技术风险

目前公司已掌握本项目的相关技术，公司在项目建设的技术领域不存在障碍。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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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2014年3月21日（星期五）上午10:00-12:00；

4、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佛山市顺德区高

新区（容桂）科苑一路6号）；

5、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6、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麦仁钊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3人，于股权登记日合计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120，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

2、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对所

有议案逐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公司塑料空调风叶产能扩大技术改造项目” 及“昆山顺

威塑料空调风扇叶生产线项目” 已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为了最大限度发

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公司拟将上述募

投项目节余资金6,430.63万元（含利息收入净额，以2014年1月31日口径统计），

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赞成12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度）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5.1、选举王世孝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12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2、选举谢康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12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6、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景新兵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120,0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

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宋强、郭钟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1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4-12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8,06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59%；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3月27日（星期四）。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3号）《关于核准深圳市新

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纶科技” ）于2013年3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

票，向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7名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064万股，每股

发行价格为8.68元，总计募集资金699,955,2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674,503,545.60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发行股份于2013年3月27日

上市，锁定期为12个月。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股东名称 价格

（

元

）

认购股数

（

万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重

（

%

）

1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8 700 1.87%

2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8 1,600 4.28%

3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68 1,800 4.82%

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68 1,700 4.55%

5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8 800 2.14%

6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8 800 2.14%

7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8 664 1.78%

合计

8,064 21.59%

注：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中，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其2个证券账户认

购1,800万股，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2个证券账户认购800万股，广发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2个证券账户认购664万股。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发行对象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做如下承诺：同意参

与认购的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所获配的股票, 自新股上

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7名股东已严格履行前述承诺，并不存在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其违规提供担保。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3月27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8,06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5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7名；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

万

股

）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

万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1

银河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银河基金公司

－

中信

－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700 700 1.87%

2

汇添富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工行

－

华融国际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

1,600 1,600 4.28%

3

东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东海证券

－

交行

－

东风

5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 1 0.00%

东海证券

－

中信

－

东海证券翔龙

1

号定

增分级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799 1,799 4.82%

小计

1,800 1,800 4.82%

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700 1,700 4.55%

5

万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万家基金公司

－

兴业

－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800 800 2.14%

6

中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50 150 0.40%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50 650 1.74%

小计

800 800 2.14%

7

广发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500 500 1.34%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64 164 0.44%

小计

664 664 1.78%

8

合 计

8,064 8,064 21.59%

注：1、截至公告日，上述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名称、 股东人数及股份数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所列一致。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本次变动增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限售流通股

203,228,000 54.42% -80,640,000 122,588,000 32.83%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

股

14,640,000 3.92% -14,640,000 0 0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

股

66,000,000 17.67% -66,000,000 0 0

04

高管锁定股

122,588,000 32.83% 122,588,000 32.83%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170,212,000 45.58% 80,640,000 250,852,000 67.17%

三

、

总股本

373,440,000 100% 373,440,000 1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经核查，新纶科技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新纶科技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

履行了发行前所做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荐

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新纶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